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4號

抗  告  人  陳自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停止執行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

第3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肆拾柒萬元供擔保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

年度司執字第九三五二五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訴字第五五一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

之訴訟程序終結前，應予停止。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有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只須當

事人提起異議之訴，在該異議之訴確定前，法院如認有必

要，得依職權不命供擔保、或命供擔保，或依聲請定相當並

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情形固由法

院依職權裁量定之。然法院依此裁量，應就其異議之訴在法

律上是否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或顯無理由，及如不停止執

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暨倘予停止執行，是

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無

法迅速實現等各情形予以斟酌，資以平衡兼顧債務人與債權

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號、101年度台抗字

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

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

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而設，其數額應依標的物

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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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2801號裁定意旨參

照）。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對伊財產為強制執

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受理（113年度

司執字第93525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併入同院113年度

司執字第89176號執行事件〈下稱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

執行），惟伊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法院114年度訴字

第551號，下稱本案），因系爭執行事件一旦執行，將恐有

難以回復原狀之虞，爰願供擔保，依法聲請就系爭執行事件

准予停止執行（書狀誤載為第89176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

第23頁）。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有誤，爰提起抗告等語。

三、經查：

　㈠相對人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43424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以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抗

告人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15日核發執行命令，

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

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

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

算之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凱基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新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合稱第三人）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

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

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並於113年5月23日

將系爭執行事件併入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執行法

院再於同年11月6日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債權核發支付

轉給命令，凱基公司、台新公司於同年12月20日、同年月25

日依序交付15萬3,892元、12萬3,804元予執行法院，惟尚未

轉給相對人，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此經本院調取第8917

6號執行事件（含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

　㈡又抗告人於114年1月16日以相對人之債權罹於時效等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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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原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第89176號執

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等情（即系爭執

行事件部分，見外放本案影卷第8、29頁），現由原法院審

理中，亦經本院調取本案電子卷宗查核屬實。本院審酌本案

訴訟尚無明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情形，且若系爭執行事件繼

續執行，恐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則抗告人願供擔保

聲請於本案訴訟程序終結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

　㈢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如暫予停

止，相對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為其於執行程序停止期間，無

法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即時受償金錢債權所生相當於法定遲延

利息之損害。本院審酌相對人未受償之債權為56萬8,148

元，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如計算至本案原法院收

案日114年1月16日（見外放本案影卷第7頁）止，本金、利

息、違約金總額合計為206萬1,034元【計算式：568,148＋

（539,542×9.625％×〈23＋350/366〉）＋（539,542×9.62

5％×20％×〈23＋350/366〉）＝2,061,034，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下同】，及抗告人所提本案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

業經原法院於114年2月11日核定為29萬1,262元確定，有裁

定在卷可稽（見外放本案影卷第23、25、27頁），為不得上

訴第三審案件，本案分為訴字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

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

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估計本案審理期間約需4年6個

月，再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於停止執行期間

未能即時受償之損害，可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損害

約46萬3,733元（計算式：2,061,034×5％×〈4＋6/12〉＝46

3,733），本院認取其概數為47萬元，酌定為本件停止執行

應供擔保金額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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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

其供擔保後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洵屬有據。從

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即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

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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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4號
抗  告  人  陳自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第3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肆拾柒萬元供擔保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九三五二五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訴字第五五一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訴訟程序終結前，應予停止。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有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只須當事人提起異議之訴，在該異議之訴確定前，法院如認有必要，得依職權不命供擔保、或命供擔保，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情形固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然法院依此裁量，應就其異議之訴在法律上是否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或顯無理由，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暨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情形予以斟酌，資以平衡兼顧債務人與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號、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而設，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28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對伊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受理（113年度司執字第93525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併入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89176號執行事件〈下稱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惟伊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551號，下稱本案），因系爭執行事件一旦執行，將恐有難以回復原狀之虞，爰願供擔保，依法聲請就系爭執行事件准予停止執行（書狀誤載為第89176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第23頁）。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有誤，爰提起抗告等語。
三、經查：
　㈠相對人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43424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以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抗告人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15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合稱第三人）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並於113年5月23日將系爭執行事件併入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執行法院再於同年11月6日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債權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凱基公司、台新公司於同年12月20日、同年月25日依序交付15萬3,892元、12萬3,804元予執行法院，惟尚未轉給相對人，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此經本院調取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含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
　㈡又抗告人於114年1月16日以相對人之債權罹於時效等語為由，向原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第89176號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等情（即系爭執行事件部分，見外放本案影卷第8、29頁），現由原法院審理中，亦經本院調取本案電子卷宗查核屬實。本院審酌本案訴訟尚無明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情形，且若系爭執行事件繼續執行，恐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則抗告人願供擔保聲請於本案訴訟程序終結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如暫予停止，相對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為其於執行程序停止期間，無法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即時受償金錢債權所生相當於法定遲延利息之損害。本院審酌相對人未受償之債權為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如計算至本案原法院收案日114年1月16日（見外放本案影卷第7頁）止，本金、利息、違約金總額合計為206萬1,034元【計算式：568,148＋（539,542×9.625％×〈23＋350/366〉）＋（539,542×9.625％×20％×〈23＋350/366〉）＝2,061,03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及抗告人所提本案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業經原法院於114年2月11日核定為29萬1,262元確定，有裁定在卷可稽（見外放本案影卷第23、25、27頁），為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本案分為訴字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估計本案審理期間約需4年6個月，再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於停止執行期間未能即時受償之損害，可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損害約46萬3,733元（計算式：2,061,034×5％×〈4＋6/12〉＝463,733），本院認取其概數為47萬元，酌定為本件停止執行應供擔保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其供擔保後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洵屬有據。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即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4號

抗  告  人  陳自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停止執行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

第3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肆拾柒萬元供擔保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

年度司執字第九三五二五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訴字第五五一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

之訴訟程序終結前，應予停止。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有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只須當事

    人提起異議之訴，在該異議之訴確定前，法院如認有必要，

    得依職權不命供擔保、或命供擔保，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

    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情形固由法院依

    職權裁量定之。然法院依此裁量，應就其異議之訴在法律上

    是否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或顯無理由，及如不停止執行，

    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暨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

    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

    速實現等各情形予以斟酌，資以平衡兼顧債務人與債權人之

    利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號、101年度台抗字第78

    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

    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

    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而設，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

    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28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對伊財產為強制執

    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受理（113年度

    司執字第93525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併入同院113年度司

    執字第89176號執行事件〈下稱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

    ），惟伊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551

    號，下稱本案），因系爭執行事件一旦執行，將恐有難以回

    復原狀之虞，爰願供擔保，依法聲請就系爭執行事件准予停

    止執行（書狀誤載為第89176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第23頁

    ）。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有誤，爰提起抗告等語。

三、經查：

　㈠相對人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43424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以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抗

    告人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15日核發執行命令，

    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

    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之

    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

    之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凱基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

    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合稱第三人）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

    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

    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並於113年5月23日將系

    爭執行事件併入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執行法院再

    於同年11月6日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債權核發支付轉給

    命令，凱基公司、台新公司於同年12月20日、同年月25日依

    序交付15萬3,892元、12萬3,804元予執行法院，惟尚未轉給

    相對人，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此經本院調取第89176號

    執行事件（含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

　㈡又抗告人於114年1月16日以相對人之債權罹於時效等語為由

    ，向原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第89176號執行

    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等情（即系爭執行

    事件部分，見外放本案影卷第8、29頁），現由原法院審理

    中，亦經本院調取本案電子卷宗查核屬實。本院審酌本案訴

    訟尚無明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情形，且若系爭執行事件繼續

    執行，恐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則抗告人願供擔保聲

    請於本案訴訟程序終結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

    行程序，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㈢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如暫予停

    止，相對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為其於執行程序停止期間，無

    法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即時受償金錢債權所生相當於法定遲延

    利息之損害。本院審酌相對人未受償之債權為56萬8,148元

    ，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如計算至本案原法院收案日114

    年1月16日（見外放本案影卷第7頁）止，本金、利息、違約

    金總額合計為206萬1,034元【計算式：568,148＋（539,542×

    9.625％×〈23＋350/366〉）＋（539,542×9.625％×20％×〈23＋350/3

    66〉）＝2,061,03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及抗告

    人所提本案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業經原法院於114年2月11

    日核定為29萬1,262元確定，有裁定在卷可稽（見外放本案

    影卷第23、25、27頁），為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本案分為

    訴字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

    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

    月，估計本案審理期間約需4年6個月，再按法定利率週年利

    率5％計算相對人於停止執行期間未能即時受償之損害，可認

    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損害約46萬3,733元（計算式：2

    ,061,034×5％×〈4＋6/12〉＝463,733），本院認取其概數為47萬

    元，酌定為本件停止執行應供擔保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

    其供擔保後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洵屬有據。從而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即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

    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4號

抗  告  人  陳自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第3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肆拾柒萬元供擔保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九三五二五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訴字第五五一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訴訟程序終結前，應予停止。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有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只須當事人提起異議之訴，在該異議之訴確定前，法院如認有必要，得依職權不命供擔保、或命供擔保，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情形固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然法院依此裁量，應就其異議之訴在法律上是否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或顯無理由，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暨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情形予以斟酌，資以平衡兼顧債務人與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號、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而設，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28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對伊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受理（113年度司執字第93525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併入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89176號執行事件〈下稱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惟伊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551號，下稱本案），因系爭執行事件一旦執行，將恐有難以回復原狀之虞，爰願供擔保，依法聲請就系爭執行事件准予停止執行（書狀誤載為第89176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第23頁）。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有誤，爰提起抗告等語。

三、經查：

　㈠相對人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43424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以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抗告人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15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合稱第三人）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並於113年5月23日將系爭執行事件併入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執行法院再於同年11月6日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債權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凱基公司、台新公司於同年12月20日、同年月25日依序交付15萬3,892元、12萬3,804元予執行法院，惟尚未轉給相對人，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此經本院調取第89176號執行事件（含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

　㈡又抗告人於114年1月16日以相對人之債權罹於時效等語為由，向原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第89176號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等情（即系爭執行事件部分，見外放本案影卷第8、29頁），現由原法院審理中，亦經本院調取本案電子卷宗查核屬實。本院審酌本案訴訟尚無明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情形，且若系爭執行事件繼續執行，恐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則抗告人願供擔保聲請於本案訴訟程序終結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如暫予停止，相對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為其於執行程序停止期間，無法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即時受償金錢債權所生相當於法定遲延利息之損害。本院審酌相對人未受償之債權為56萬8,148元，及其中53萬9,542元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9.625％計算之利息，並自90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如計算至本案原法院收案日114年1月16日（見外放本案影卷第7頁）止，本金、利息、違約金總額合計為206萬1,034元【計算式：568,148＋（539,542×9.625％×〈23＋350/366〉）＋（539,542×9.625％×20％×〈23＋350/366〉）＝2,061,03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及抗告人所提本案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業經原法院於114年2月11日核定為29萬1,262元確定，有裁定在卷可稽（見外放本案影卷第23、25、27頁），為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本案分為訴字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估計本案審理期間約需4年6個月，再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於停止執行期間未能即時受償之損害，可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損害約46萬3,733元（計算式：2,061,034×5％×〈4＋6/12〉＝463,733），本院認取其概數為47萬元，酌定為本件停止執行應供擔保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其供擔保後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洵屬有據。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即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